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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病人接受妥適之治療，減少因疾病發作而造成傷害事件。  

(二)健全精神病人出院準備及轉介社區服務： 

1.為強化精神醫療機構與公共衛生體系之結合，落實於精神病人出院前，協助擬訂具體

可行之復健、轉介、安置及追蹤計畫，以銜接出院病人後續社區追蹤照護銜接機制，

將持續責成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局督促醫療機構辦理，並將出院計畫上傳精神照

護資訊管理系統，以利衛生局分派公共衛生護士予以收案管理，已建議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衛生局列為醫療機構督導評核項目。 

2.針對審查會不許可強制住院案件，函請各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，推動對嚴重病人再評估

機制，如評估後病人仍有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必要時得再次申請強制住

院許可。另將督導醫療機構落實嚴重病人的出院準備及出院通報，以利衛生局分派公

共衛生護士予以收案管理，並請審查會追蹤後續事宜。 

(三)強化社區精神病人之追蹤管理： 

1.持續督促各縣市衛生局加強社區精神病人之追蹤訪視，並強化轄區公衛護士社區精神

病人強制護送就醫之專業評估技能；針對轄區關懷個案無法規律門診或服藥遵從性差

，致造成症狀不穩者，於必要時啟動轄區「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服務方案」及妥善

運用「居家治療」或「強制社區治療」模式，以提供必要之醫療服務。 

2.針對失聯且無法完成訪視之個案，於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設定「再次追蹤」，對連

續 3 次追蹤仍無法進行訪視之個案，由各縣市政府函請警政、戶政、社政機關協尋，

以掌握個案之最新動態。 

3.將社區精神病人追蹤照護及管理列為重點業務，並納為對縣市政府衛生局醫政業務考

評項目，以督促縣市政府落實辦理。 

（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高

中數學 24 學分，減半刪到 12 學分，將造成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-13） 

陳委員超明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（以下簡稱總綱草案）高中數學 24 學分

，減半刪到 12 學分，將造成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總綱草案將「連接大學課程所需要的高中數學 24 學分減半刪為 12 學分」，並非事實。現行普

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數學必修學分數為 16 學分，在總綱草案中，高中數學仍維持至少須修習

學分數 16 學分，但設計中將原 16 學分必修中的 4 學分轉為必選，必修習學分數與現行普通

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規定數學必修 16 學分相較，學分數並未減少。 

二、將部分必修學分轉為必選之設計，可確保每一位學生至少修習數學 16 學分，維持基本學科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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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外，並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彈性，如理組學生可學更艱深的工程數學、文組學生可學較簡

單的生活實用數學，同時學校得透過選修及校訂必修課程發展特色。 

三、免試入學擴大實施後，可預期學生的個別差異會加大，減少必修之目的在於發展學校特色、落

實適性發展，整體提升學生的學習結果，降低必修學分不意謂弱化學生之學習，學校可透過

校訂選修、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之課程彈性，針對學習落後學生給予「補強性課程」，提供

程度較佳學生「加深、加廣課程」，並規劃「跨領域/科目專題」、「實作」或「探索體驗」

等課程，以逐步落實適性揚才理念。 

四、綜上，總綱草案之設計提供學生適性發展及學校開設課程彈性，學校可依據學生興趣、性向及

學習成就表現，開設不同性質之數學必選及選修課程，落實適性學習理念。 

（十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十二年國教實行後，宣導工作效果不彰、

超額比序、作文計分、會考鑑別度及志願序扣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9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-9） 

李委員桐豪就十二年國教實行後，宣導工作效果不彰、超額比序、作文計分、會考鑑別度及

志願序扣分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係政府歷經 20 餘年研議，為延伸國民教育年限、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、

成就每一個學子及厚植國家競爭力而規劃。以「免試入學」為主、「特色招生」為輔之入學

管道，提供多元適性的入學方式，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潛能，多探索及發現自己的性向與興

趣，有展現其不同優勢能力的機會，而能朝其性向、興趣與能力多元發展。 

二、今年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第一年，新教育制度難免造成許多學生及家長憂心與不安，

為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度穩健推動，本部經廣泛徵詢地方政府、學者專家、民間團

體及高級中等學校等代表意見，業已公布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入學制度，在建構五

育均衡發展及注重學生學習潛能，啟發其多元適性發展之精神下，以「先免後特、多元入學

、一次分發到位」為基本原則，並以提升免試入學比率、調整比序項目、扶助弱勢升學、縮

短入學作業期程及特招回歸各區自辦為主要修正重點，期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，完備現

行各項入學法令規範，穩健推動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入學工作。 

(一)提高免試入學比率：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，103 學年度各就學區之總

名額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 75%以上，並逐年提升，至 108 學年度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

額 85%以上，另依同條第 5 項規定，103 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，不得低於該

校核定招生總名額 25%，其比率得逐年檢討調整之。為達上述逐年提高比率之目標，104

學年度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之總名額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 80%以上；各校提供免試入學

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比率，以達 50%以上為原則，將與地方政府和各相關學校繼續研商


